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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21-029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拟为下述全资子公司在银行授

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额度（万元） 

1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 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合计 20,000 

2、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内。 

3、授权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公司及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

法律文书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4、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十二区 38 号楼 1 至 6 层全部内 4 层 

法定代表人：欧江玲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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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环保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污水处理的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环境监测；水污

染治理；海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出租办公用房。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6月末 2020年 6月末 

资产总额 705,543,653.10  579,710,199.15  

负债总额 176,378,338.31   143,323,623.07  

净资产 529,165,314.79   436,386,576.08  

 2021 年 1-6月 2020年 1-6月 

营业收入 190,566,634.53  152,865,235.10  

利润总额 59,958,090.51  42,690,648.52  

净利润 52,037,651.25  37,880,707.35  

 

2、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团山铺街 8 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伍卫国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环保专用设备、环保制剂的研发、制造、销售；环境治理（固体

废物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建设总承包

及相关技术和管理服务；环保设施运营及管理服务；市政道路工程建筑；水源及

供水设施工程建筑；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管道工程建筑；地下综合管

廊工程建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绿化管理。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6月末 2020年 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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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57,626,966.11   172,815,367.99  

负债总额 11,417,084.21  27,072,800.81  

净资产 146,209,881.90   145,742,567.18  

 2021 年 1-6月 2020年 1-6月 

营业收入 4,164,935.93   9,176,689.49  

利润总额 -1,718,140.93   217,815.29  

净利润 -1,755,620.77  -1,550,267.9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具体内容由公司、被担保公司及融资机构在合理公

允的条件下共同商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是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实际资金需要，对其提

供的担保额度，有助于促进子公司发展，解决其业务发展、拓展市场所需资金问题，

同时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次为上述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前，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

过 2 亿元人民币，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10,203,424 元，对子公司担保实际余额

为 19,940,12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5%。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

日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本次向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要是为

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长远发展。该担保事项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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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

银行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担

保额度有效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内。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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